
附件： 

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一、 目标要求 

气候变化对城市的影响日趋凸显，已经并将持续影响城市

生命线系统运行、人居环境质量、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安全，

影响城市规划、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对不

同区域和不同类型城市的影响有很大差异，既有干旱缺水、海平

面上升、热岛效应等长期性问题，也有不同类型极端天气气候事

件的应急问题，还有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不当而加剧的气候变化

风险。建设气候适应型城市，应在统筹协调的基础上分类指导，

针对气候变化条件下典型城市的突出问题，通过试点示范，探索

和推广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充分考虑气

候变化因素，采取趋利避害的有效适应行动，实现城市的安全运

行与可持续发展。 

根据不同的城市气候风险、城市功能和城市规模，在全国选

择 30个左右典型城市开展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针对城市

面临的突出问题，开展前瞻性和创新性探索，强化城市气候敏感

脆弱领域、区域和人群的适应行动，提高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到 2020年，试点城市普遍实现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经济和社会

发展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及产业发展相关专项规划、建设标准，

适应气候变化理念知识广泛普及，适应气候变化治理水平显著提

高，取得明显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关试点经验



经过总结推广，引领带动我国城市适应气候变化工作。 

二、 试点内容 

试点城市均应在以下四个领域开展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一） 开展城市气候变化影响和脆弱性评估 

科学分析城市气候变化现状，根据区域气候变化趋势预测，

识别气候变化对城市社会、经济与生态的主要影响，结合城市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合理评估城市不同领域、区域和人群的脆弱性，

采集行业、社区等相关敏感性和脆弱性分布信息，建立适应气候

变化数据的部门共享机制，加强信息互通与成果互享，建立完善

城市气候变化影响监测与风险评估体系。 

（二） 出台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 

研究制定本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明确开展适应气候

变化工作思路，识别城市在气候变化条件下的突出性、关键性问

题，明确开展适应气候变化工作思路，提出城市中长期适应气候

变化行动目标、主要指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在经济和社会

发展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及产业发展相关专项规划中明确考虑气

候变化因素，统筹监测预警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水资

源管理、生态绿地、防灾减灾等相关工作。 

（三） 组织开展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试点城市应根据自身面临的气候变化主要风险和问题，如内

涝、干旱、风沙、海平面上升等，从建筑、交通、能源、水资源

管理、地下工程、海岸带管理、绿化防沙、公众健康、灾害治理、

投融资等方面组织开展适应气候变化行动。优先鼓励问题导向鲜



明、行动措施综合丰富的城市成为试点。 

（四） 加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建立完善政府、企业、社区和居民等多元主体参与的适应气

候变化管理体系。建立专家团队和工作支撑团队，开展针对城市

管理人员的适应气候变化培训。建设适应气候变化科普教育网络

平台，编制科普读物、挂图或音像制品，组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

育活动，开展适应气候变化的风险交流与宣传。 

三、 组织实施 

（一） 申报条件 

申报城市人民政府的行政级别应为地厅级及以上，试点范围

可申报本市所辖的区（县）。申报城市应具备气候特征明显、城

市功能明确且有一定区域代表性等特点，城市人民政府重视应对

气候变化问题，适应气候变化相关工作已有一定基础，试点方案

中提出的适应措施合理明确。 

（二） 申报流程 

申报城市人民政府按照本方案及《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

案》要求组织编制试点方案，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或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和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共同推荐，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前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提交，

并抄送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

司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组织有关专家对提交

的试点方案进行评估，并向全社会公布入选的试点城市名单。 

（三） 试点方案 



试点方案应包括城市基本情况，如经济社会基本资料、主要

气候变化影响及问题、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相关工作基础及能力水

平等；试点目标，如主要目标和指标等；试点内容，如试点行动、

进度安排以及具体工程项目等；保障措施，如体制机制、资金保

障、监督机制等；能力建设，如宣传普及、教育培训等方面内容。 

（四） 试点实施 

试点城市应成立由本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长的

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本级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会同财

政、规划、气象等相关部门参与。试点工作要结合本地实际，突

出特色，大胆探索，扎实推进，注重积累经验。试点城市应注重

谋划近中期的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措施，确保在 2020 年之前取得

阶段性成果。 

（五） 评估验收与推广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或计划单列市

发展改革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本地区试点成

果的评估验收并形成报告。国家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对

评估结果进行抽检，并与各地加强沟通交流，对试点进展情况进

行监督指导，组织相关经验交流和培训，支持和指导开展相关国

际合作，及时总结试点城市成功经验和做法并示范推广。 

 
 


